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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
教学改革科学研究项目

中期报告书






项  目  名  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 目 负 责 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推  荐  学  校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 
填  表  日 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制






填 表 说 明

1.填写此表时，不得减少栏目、改变版式，内容应论述充分。
2.项目负责人只限一人。
3.所有内容统一用小四号仿宋_GB2312填写。
4.本表须经项目负责人所在高校教务管理部门审核，签署明确意见后，并加盖电子公章(或盖章扫描)后方可上报。










	一、 项目实施情况
1.研究工作进展情况









	2.已取得的阶段性成果























3.下一步工作计划与目标


	4.经费使用情况






















5.尚待解决的主要问题


	二、学校支持和经费配套情况








	学校教务管理部门审核意见






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专家组评审意见



	 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自治区教育厅审查意见





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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